附件7
塔城地区科技计划申报项目
负责人诚信承诺书

本单位（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本人（姓名）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依据塔城地区科技计划指导性计划项目申报通知的任务需求，自愿提交申报书，申请承担相关任务，并承诺如下：
1.本人已完全理解申报通知的要求，并按通知要求进行申报；
2.本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本人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所填报信息不涉及涉密内容；
4.本人严守科研诚信；
5.如本申报获得指导性计划支持，本人愿意作为项目负责人，按照塔城地区科技计划指导性计划项目相关管理规定，以及本单位的科研管理规定，负责开展和完成所申报的研究任务；
6.自愿按照信用信息管理有关要求，将信用承诺信息纳入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
如有不符，愿意承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理。
         
  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